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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建复〔2024〕41 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06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李健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上海市大学科技园能够进行股权投资的改革

发展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大学科技园连接着高校和企业，承载着创新和创业，是区域

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融通创新、构建双创生态、培育

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平台和阵地。截至目前，全市已建大学科

技园 15 家，其中，国家大学科技园 14 家，占全国总量的 10%，

仅次于江苏、北京，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着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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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不协调、管理机制不顺畅、高端人才团队建设滞后、服务体

系不健全、科研成果转化效能不显著等问题。2023 年 12 月，市

科委会同市教委制定出台了《上海市大学科技园改革发展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代表建议对于后续《行动方案》

落实实施、推动大学科技园创新改革，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具有宝

贵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大学科技园对成果转化项目进行投资的建议 

孵化和投资两者本质都是促进初创企业（项目）快速成长的

重要手段，随着硬科技企业孵化（项目）的难度、复杂度增大，

孵化和投资融合越来越紧密，相互融合成为普遍趋势。市科委一

直高度重视孵化载体的“孵投联动”，通过政策引导支持，截至

目前，已有近 40 家各类载体建立了自有孵化投资基金（资金），

总规模近 60 亿元，重点投向在孵科技企业，帮助企业获得风险

投资。2023 年，全市约有 700 多家在孵企业获得投资，投融资总

额达到近 140 亿元。 

相较其他市场化为主的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大学科技

园的投资功能较弱。由于受到《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校所属企

业国有资产管理的意见》（教财〔2021〕4 号）规定的影响，除了

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外，原则上高校及所属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投

资新办企业，造成大学科技园无法新设投资类公司；即使已具备

一定投资功能，受到国资管理体制限制，投资审批、资产评估等

限制较多、流程复杂、容错免责机制缺乏等，也极大限制了大学

园的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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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相关职能部门和区的支持下，部

分大学科技园也围绕投资高校成果转化项目、高校师生创业企业

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如：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相继成立科创母基

金，将校友及社会各界捐赠的母基金进行合理配置投资组合，通

过“母基金+直投”的方式，配合大学科技园提供的创业导师、

私董会、创业培训、融资等服务，共同助力构建创新、创业、创

投的良性互动生态。环上大科技园在长三角国创中心、宝山区支

持下，探索实践以“拨投结合”。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先以

项目立项给予科技成果资金支持，在完成成果转化、产业化，获

得市场化融资后，将前期支持资金按市场价格转化为股权投资，

通过将科技创新容错机制和高风险高回报市场机制有机融合，推

动重点产业领域、重大技术项目技术和成果的加速转化和产业化

落地。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结合落实《行动方案》，

会同市教委等相关职能部门和区，支持大学科技园与社会投资方

合作，与“上海市未来产业基金”联动，设立早期硬科技投资种

子基金，深化概念验证、股权投资联动探索，带动“耐心资本”

投资前移，投早、投长、投小、投硬科技。鼓励高校联合社会资

本探索成立大学科技园成长基金，如：推动在杨浦区加快成立由

区政府主导，大学科技园、综合科技园等参与的科技园联合创业

投资基金，重点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的早期项目。支持在环高校（大

学科技园）周边加快建设创新创业集聚区，如：闵行“大零号湾”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杨浦“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等，通过设立

合资公司、参与（基金）投资等多种方式，将科创集聚区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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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长性企业产生的利益反哺至高校、大学科技园等，实现各方

利益共享。 

二、关于提升大学科技园专业化能力的建议 

由于受到投资等限制，大学科技园缺乏有效的利益驱动机

制，导致其运营服务团队很难吸引专业性、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

影响服务能级的提升。在此情况下，市科委会同市教委通过高校、

大学科技园“自身挖潜”和改革试点，双管齐下，提升科技园专

业化能级。 

一是开展高校赋权改革试点。实施《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

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鼓励高校出台一系列包括离岗创业、作

价投资等在内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助推高校成果转化项目创建

企业，优先落户大学科技园。2023 年，上海市 6 家试点单位完成

成果赋权 675 项，转化金额 10.7 亿元；截止全市已有 39 家高校、

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参与改革。二是深化高校规划引领。将

大学科技园纳入高校学科、人才、校区等整体发展规划，支持大

学科技园融入高校技术转移体系，与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科研院

（处）、产研院等机构形成对接合作，在推动高校科创资源开放

共享、成果转移转化专业服务等方面形成“创新创业工作室”“成

果转化特派员”等优秀案例和经验做法。三是探索形成技术转移

人才培养“上海模式”。发挥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作用，

形成以技术经理人实训为特色的培养体系，联合上海交大、同济

大学等开展技术转移方向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培养技术转移

专业人才 600 多名，其中不乏大学科技园的运营孵化团队和相关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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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结合《行动方案》落实，市科委将会同市教委和相

关职能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大学科技园参照国资高质量孵化器

开展试点，允许国有孵化团队持股孵化，优化投资审批流程，试

点退出与容错机制，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方

式，探索放宽项目跟投限制，鼓励和引导运营团队通过参与股权

激励计划，激发专业化服务活力。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

上海技术交易所等，联合大学科技园探索建立技术转移人才培养

体系，提升运营团队专业化水平，不断畅通高校成果转化到落地

产业化的途径，推动形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早期发现、接续

孵化、高质量成长的孵化转化机制。 

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 年 6 月 5 日     

 

 

联系人姓名：张  绮                  联系电话：23119264 

联系地址：人民大道 200 号 801 室     邮政编码：200003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人大代表工作处。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5 日印发   


